
行政复议决定书
双政复〔2025〕47号
申请人：丁**，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
被申请人：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吉林省双辽市南运路
丁**不服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不作为，于2025年11月15日向双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1月21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7日在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100米***超市（北宁店）消费6元购买食品品名***，生产商，***食品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鞍*****，该产品标注***吐司，但没有依照GB\7***如果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该仅标注了蔗糖添加量为0%但未标注蔗糖含量，因此该产品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向被申请人寄递《投诉书》明确请求被申请人以调解的方式联系其解决争议。至今履职期限届满，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是否受理，遂复议。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投诉的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告知受理或不予受理。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30日签收（将申请人上传的挂号信信封封皮照片左下角XA开头单号输入到邮政EMS官网查询即可看到），被申请人最迟应于2025年11月10日结束之前告知申请人。其未告知，违反法定程序。
申请人已在投诉书中明确留有确认真实有效的通讯地址，综上，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投诉作出处理，望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全部请求。
2025年12月12日电话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对被申请人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需要核实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是否明确告知申请人该投诉事项进行受理。既然通话中断，被申请人仍有其他方式对受理事项进行告知，其后续未告知受理情况仍属违法。申请人复议请求应予支持。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我局于2025年10月30日收到丁**投诉信一封，内容为：“该投诉人于2025年10月27日在吉林省四平市*******超市（北宁店）消费6元购买食品品名***，生产商，****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该产品标注无蔗糖***，但没有依照 GB\7***2如果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仅标注了蔗糖添加量为0%但未标注蔗糖含量，因此该产品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投诉，购买日期为2025年10月27日，投诉书落款日期为 2025年10月25日，投诉时间与购买时间相互矛盾，我局工作人员本着为群众服务的原则，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令《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的规定，我局执法人员袁**于2025年11月4日15时23分、以电话的形式告知（有电话录音）投诉人丁**（电话05433712315）我局已受理（通话时间 32秒时投诉人挂断），2025年11月6日15时46分再次打电话告知我局收到其投诉信并已受理（通话时间20秒时投诉人挂断），已履行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令《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
2025年12月16日被申请人补充意见称：丁**对****超市北宁店的投诉，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终止调解。我局于2025年11月27日将“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市场监管〔2025〕第230050号”通过邮政EMS邮寄给投诉人丁**，经查询得知丁**于2025年11月30日15点31分52秒本人签收。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3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针对其对****超市（北宁店）的投诉书，请求被申请人对争议进行调解，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4日15时23分（通话时间32 秒时中断）、2025年11月6日15时46分（通话时间20秒时中断）将受理情况对申请人进行告知过程中申请人电话原因导致通话中断。其后于2025年11月27日被申请人根据被投诉人拒绝调解的情况，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做出了终止调解决定，并于2025年11月30日将决定送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身份证复印件；3.投诉书邮寄凭证；4.投诉书；5.案涉商品照片；6.微信交易凭证。
被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答复书；2.投诉书；3.通话记录截图；4.通话录音；5.补充说明；6.*****超市（北宁店）拒绝调解书；7.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8.邮寄凭证。
本机关认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2025年10月30日收到投诉申请，于2025年11月4日起多次尝试将受理情况告知申请人，该事实有通话记录截屏和通话录音证明，申请人自述系其电话故障导致通话中断，但双方证据均未证明申请人其后采取积极措施与被申请人进行联系询问投诉事项受理进展。该行为明显不符合一般正常消费者消费投诉纠纷处理情形，且于2025年11月30日被申请人将终止调解决定通过邮寄向申请人送达，整个投诉处理过程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综上，被申请人对该投诉事项处理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

